
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基于客观事实和独立判断的原则，我们

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公司为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由 15,000 万元调减为 0万元，是为更好适应子

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

合理控制总体担保额度，控制公司运行风险，本次担保额度调减行为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董事会对该事

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对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

担保的额度进行调减。  

二、公司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

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缓解子公司资金紧

张的局面，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展和市场开拓。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

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

成不良影响。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中节能

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 

三、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节

能西安启源机电装备有限公司、中节能天融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

北京长安街支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 1 亿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有利于缓解子公司资金紧张的局面，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展和市场开

拓。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对子公司提供担

保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

司为上述三家子公司向招商银行北京长安街支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考核严格依据相关办法，考核指标

的设置体现了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有助于调动高级管

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并促

进公司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董事会对《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度薪酬考核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我们一致同意《关

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7年度薪酬考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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